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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关于组织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发改局能源科，钱塘新区经发科技局能源科: 

根据省能源局通知，请各区、县（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

运行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及时通知相关企业，做好申报

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补贴项目条件 

2020年申请中央补贴的项目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纳入生物质发电国家、省级专项规划。 

（二）2020年1月20日（含）以后全部机组并网的当年新

增生物质发电项目。 

（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技术标准等要

求，配套建设高效治污设施，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所在城市已实

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四）申报情况属实，并提交信用承诺书（见附件1），没

有且承诺不出现弄虚作假、违规掺烧等情况。 

二、组织申报 

各区、县（市）按月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申请中央补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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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发电项目，登陆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

理系统（http://www.nea.gov.cn）填报相关信息和上传有关

资料，同时将附件1中的《2020年生物质发电项目中央补贴资

金申报信用承诺书》、《生物质发电项目申报中央补贴填报信息

表》（电子版）报送至市发改委能源处。 

8月底之前符合条件的项目一揽子申报，各区、县（市）

在9月21日之前组织企业做好相关申报工作并将上述材料汇总

至市发改委能源处，以后的项目按月申报（有关申报信息及时

间要求见附件1）。 

 

联系人：张建宾，联系电话：85251928 

 

附件 1：关于印发《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运行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 

附件 2：浙江省关于修订“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划修订

的复函 

附件 3：关于印发《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

规划（2019-2030）》的通知 

 

 

                     市发改委能源处 

                      2020 年 9 月 18 日 



 

 

 

关于印发《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运行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改能源〔2020〕14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能源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

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为做好 2020 年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完善项目建设运行管理，

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研究

制定了《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运行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贯彻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国 家 能 源 局 

2020年 9 月 11日 

 

 

 

 

http://www.nea.gov.cn/139372803_16002449929681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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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运行的实施方案

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

持下，生物质发电（含农林生物质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和沼气发电，

下同）行业稳步发展，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进一步推动生

物质发电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城

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的重要指示，依据《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号）、《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20〕5 号）有关要求，坚持“以

收定补、新老划段、有序建设、平稳发展”，进一步完善生物质发

电建设运行管理，合理安排 2020年中央新增生物质发电补贴资金，

全面落实各项支持政策，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提升项目运行管理水

平，逐步形成有效的生物质发电市场化运行机制，促进生物质发电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补贴项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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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申请中央补贴的项目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纳入生物质发电国家、省级专项规划。

（二）2020 年 1 月 20 日（含）以后全部机组并网的当年新增

生物质发电项目。

（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技术标准等要求，

配套建设高效治污设施，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所在城市已实行垃圾处

理收费制度。

（四）申报情况属实，并提交信用承诺书（见附件 1），没有且

承诺不出现弄虚作假、违规掺烧等情况。

三、工作程序

（一）组织申报

各省（区、市）按月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申请中央补贴的生物

质发电项目，登陆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系统

（http://www.nea.gov.cn）填报相关信息和上传有关资料，主要是省

级专项规划、核准（审批、备案）文件、并网时间证明等。

各省（区、市）对项目申报条件、项目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并

对项目申报有关情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装机规模、纳入规划

情况、并网时间等）进行公示。公示后，将通过审核的项目信息正

式上报。

有关电网企业定期向各省（区、市）提供并网项目清单，按要

求出具项目并网时间证明，及时配合各省（区、市）做好申报工作。

8 月底之前符合条件的项目一揽子申报，以后的按月申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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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申报信息及时间要求见附件 2）。纳入补贴范围的项目所需补贴总

额达到 2020年中央新增补贴资金额度 15亿元后，不再纳入当年申

报。

（二）统一复核

组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对地方申报项目的合规性

及提供材料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复核。一旦发现信息不实，立即取

消补贴申报资格。

（三）项目汇总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对通过复核的项目，按照规则进

行汇总排序，并测算补贴需求。

（四）公布补贴名单

排序工作结束后，公布纳入 2020 年生物质发电中央补贴规模

的项目名单。

四、纳入当年补贴项目规则

（一）纳入规则

按项目全部机组并网时间先后次序排序，并网时间早者优先，

直至入选项目所需补贴总额达到 2020年中央新增补贴资金额度 15

亿元为止。

（二）补贴额度测算规则

按补贴额度测算规则（见附件 3）测算生物质发电项目度电补

贴强度、项目所需补贴额度。补贴额度测算仅用于测算补贴总额，

不作为实际补贴资金发放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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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动生物质发电有序建设

（一）加强规划引导。需中央补贴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必须纳入

国家、省级专项规划，各地要以规划为依据，严格按规划核准（审

批、备案）建设项目，未纳入规划的不得核准（审批、备案）。鼓

励地方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建设不需要中央补贴的生物质

发电项目。

（二）加强投资监测预警。依据各省农林生物质资源总量等条

件，科学测算各地农林生物质发电合理发展规模，根据各省农林生

物质发电发展情况发布项目建设年度预警，已建装机和核准在建、

待建装机规模接近合理规模的，给予黄色预警；已建装机和核准在

建、待建装机达到或超过合理规模的，给予红色预警。对需中央补

贴的生物质发电项目投资建设情况进行监测，按月发布项目投产并

网信息，新增项目补贴额度累计达到当年中央补贴资金总额后，地

方不再新核准需中央补贴的项目，企业据此合理安排项目建设时

序。各省（区、市）按要求组织在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信息管理系统填报核准、在建、新开工项目信息。

（三）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机制。未纳入 2020 年中央补

贴规模的已并网项目，结转至次年依序纳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规划内已核准未开工、新核准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

方式配置并确定上网电价；新纳入补贴范围的项目（包括 2020 年

已并网但未纳入当年补贴规模的项目及 2021 年起新并网纳入补贴

规模的项目）补贴资金由中央地方共同承担，分地区合理确定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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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中央分担部分逐年调整并有序退出。需中央补贴的在建项目

应在合理工期内建成并网。

（四）拓展生物质能利用渠道。立足于多样化用能需求，大力

推进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从严控制只发电不供热项目，坚持宜气

则气、宜热则热、宜电则电，鼓励加快生物质能非电领域应用，提

升项目经济性和产品附加值，降低发电成本，减少补贴依赖。

（五）落实生物质发电支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

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给予生物质发电项目中长期信贷支持。建立生

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合理制定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确保垃圾处理

收费政策落实到位。鼓励地方政府统筹各类资金，对生物质发电相

关的农林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收、储、运、处理”各环节予以适当

支持和补偿。

（六）逐步推动形成生物质发电市场化运营模式。发挥生物质

发电综合效益，推动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省

（区、市），探索生物质发电项目市场化运营试点，完善配套保障

措施，逐步形成市场化运营模式。

（七）强化项目建设运行监管。健全完善生物质发电产业技术

标准，不断推进行业技术进步。落实地方管理主体责任，国家能源

局各派出机构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按照投诉举报有关

规定依法受理有关投诉举报，利用视频监控、在线监测等手段，加

强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运行等方面的监管，定期进行“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检查，对存在违规掺烧化石燃料、骗取补贴等违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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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暂停、核减或取

消补贴。强化项目建设运行管理，生物质发电企业要高度重视项目

建设和工程质量，严格执行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和管理制度，确保项

目安全有序建设运行。

附件：1．2020年生物质发电项目中央补贴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2．生物质发电项目申报中央补贴填报信息表

3．2020年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额度测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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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生物质发电项目中央补贴资金申报

信用承诺书

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我单位承诺：

1. 申报的所有信息和材料均依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不存在弄虚作假

情况。

2. 项目建设运行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掺烧、骗取补贴等违法违规行

为。

3. 如违背以上承诺，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4. 同意将本承诺书向社会公开。

5. 同意将承诺信息、践诺信息作为信用记录，进行归集应用。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生物质发电项目申报中央补贴填报信息表

内容

（一）项目基本信息 （二）规划依据 （三）项目核准（审批、备案） （四）建设投资 （五）生产运行 （六）热电联产

项目
名称

项目
公司

所属
集团

企业
性质 

项目
类型

项目装机容
量（万千

瓦）

批复机组
台数

（台）

省（自
治区/直
辖市）

市（盟/
州/地
区）

县（县
级市/旗
/区）

是否纳入“十三
五”规划实施指
导意见项目

纳入省级规划项目

批复文
件名称 

批复文件
文号

核准（审批
、备案）

机关

核准（审批
、备案）
时间 

全部机组
并网时间

并网容量
（万千瓦）

项目并网
所在电网

公司

项目总投
资（万
元）

设计年发
电量（万
kWh）

预计年上
网电量

（万kWh）

配套锅炉
容量

（t/h）

锅炉
类型

锅炉技术
参数

设计入厂
垃圾处理

量
（t/日）

中标垃圾
处理费

（元/t）

“装、树
、联”完
成时间

是否热
电联产
（如是
填后
4列）

供热类型

设计年
供热量
（万GJ/
年）

设计年
供暖面
积（万

m
2
/年）

供热价
格（元
/GJ）

纳入省级
规划文件

名称

纳入省级规
划文件文号

填写说明

以核准
（审批
、备
案）文
件的项
目名称
为准 

 

填写项目
公司控股
最高母公
司（如光
大集团）

按“国有
独资、国
有控股、
中外合资
、中外合
作、外商
独资、民
营”填写 

按“农
林发电
、垃圾
发电、
沼气发
电”填
写 

按核准（审
批、备案）
文件批复的
容量填写，
保留2位小
数 

按核准
（审批、
备案）文
件批复的
台数填写

“十三五”规划
实施指导意见是
指国家能源局《
关于可再生能源
发展“十三五”
规划实施的指导
意见》（国能发
新能〔2017〕31
号）

省级规划文
件文号，
如：琼府办
[2017]51号

核准
（审批
、备
案）文
件名称 

核准（审
批、备
案）文件
文号，
如：发改
能源
［2008］
899号 

出具项目核
准（审批、
备案）文件
的政府职能
部门名称 

以核准（审
批、备案）
文件时间为
准，精确到
日 

精确到日

保留2位
小数，以
工程决算
为准

炉排炉、
循环流化
床、气化
炉、其他

高温超高压
、高温高压
、高温次高
压、中温中
压、中温次
高压

精确到日

以项目
建成投
产时状
态为准

按“工
商业供
热、工
商业供
暖、民
用供暖
”三类
填写

供热填
写，保
留2位小
数

供暖填
写，保
留2位小
数

折算成
供热量
GJ，保
留2位小
数

需提供的
证明材料

提供项
目核准
、审批
或备案
文件

提供电网
公司出具
的全部机
组并网证
明文件。

提供与当
地政府签
订的合同
正式文
件，仅垃
圾发电项
目填写。

仅垃圾发
电项目填
写。

注:1. 各省（区、市）9月25日（含）前，按要求对申报中央补贴项目进行审核、公示后，一揽子上报通过公示的8月底前项目信息和有关材料；以后的项目，每月15日（含）前按月完成上报。
     2. 各省（区、市）9月25日（含）前，按监测要求上报核准项目、在建项目信息；自10月起，每月15日（含）前按月上报新核准项目、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信息。
     3. 各省（区、市）上报时应一并上传省级有关专项规划项目清单及电网公司提供的并网项目清单（含并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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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额度测算规则

一、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额度测算

1. 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所需补贴额度=项目装机容量×2019 年

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全国平均上网小时数×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度

电补贴强度

2.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所需补贴额度=项目年入厂垃圾处理量

×280千瓦时/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度电补贴强度﹣0.1 元）

3. 沼气发电项目所需中央补贴额度=项目装机容量×2019 年沼

气发电项目全国平均上网小时数×0.25 元

二、生物质发电项目度电补贴强度测算

4. 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度电补贴强度=0.75 元﹣当地现行燃煤

发电基准价

5.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度电补贴强度=0.65 元﹣当地现行燃煤发

电基准价

补贴额度测算仅用于测算补贴总额，不作为实际补贴资金发放

依据。



 

 

 

 

关于开展“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划修订 
工作的复函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关于开展“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划修订工作的通知》

（国能综通新能〔2018〕21 号）收悉，根据相关通知要求，

我局梳理全省“十三五”农林生物质发电和城镇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布局情况，相关资料情况如下： 

1.浙江省“十三五”农林生物质发电和城镇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布局表（附件 1）。 

2.浙江省申请纳入国家生物质发电“十三五”规划布局

修订方案的农林生物质发电和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布局表（附件 2）。 

3.浙江省“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划（修订版）(附件 3)。 

特此复函。 

 

                              浙江省能源局 

2018 年 5月 11 日 

联系人：王国庆  0571-87051712  

 



附件 1 

浙江省“十三五”农林生物质发电和城镇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布局表 

发电 

类型 

农林生物质 

发电项目 
垃圾发电项目 

项目 

场址 

1.宁波市鄞州区 

2.宁波市奉化区 

3.安吉县 

4.嘉兴市南湖区 

5.浦江县 

6.江山市 

7.庆元县 

1.建德市、2.淳安县、3.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4.

富阳区 5.临安区；6.鄞州区、7.奉化区、8.象山

县、9.宁海县、10.海曙区、11.慈溪市、12.余

姚市、13.镇海市；14.鹿城区、15.瑞安市、16.

苍南县、17.平阳县、18.永嘉县、19.龙湾区、

20.文成县；21.南浔区和孚镇；22.南湖区、23.

海盐县、24.嘉善县、25.平湖市、26.海宁市；

27.柯桥区 2 个、28.上虞区、29.诸暨市、30.

嵊州市；31.金华市区 2 个、32.永康市、33.东

阳市 2 个、34.磐安县、35.兰溪市、36.义乌市

2 个、37.浦江县；38.衢州市区、39.龙游县 2

个、40.江山市、41.开化县；42.定海区；43.

黄岩区、44.路桥区 2 个、45.临海市、46.温岭

市、47.玉环市、48.天台县、49.仙居县；50.

丽水市区、51.青田县、52.庆元县、53.缙云县、

54.遂昌县、55.松阳县、56.景宁县 

装机 

规模 
12.0 万千瓦 147.3 万千瓦 

 



附件 2 

浙江省申请纳入国家生物质发电“十三五”规划布局修订方案的 

农林生物质发电和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布局表 

地市 
名称 

“十三五”生

物质发电规划

项目布局规模 
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规划项目布局 其中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项目布局 

布

局

项

目

总

个

数 

装机总

规模

（万千

瓦） 

布

局

项

目

个

数 

装机

规模

（万

千瓦） 

“十三五”规划项

目布局 

其中 2016-2017 年已核

准项目规模及布局 
布

局

项

目

个

数 

装机规

模（万

千瓦） 

“十三五”规划

项目布局 

其中 2016-2017 年已核准项目 

装机

规模

（万

千

瓦） 

已核准项目 

装机

规模

（万

千

瓦） 

已核准项目 

杭州市 5 21.35      5 21.35 

建德市、淳安县、

大江东产业集聚

区、富阳区、临安

区 

17.75 

淳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富阳

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杭州临江环境能源工程 

宁波市 10 27.1 2 4 
宁波市鄞州区、宁波市

奉化区 
3.1 

1、宁波明州生物质

发电项目（鄞州区）

2、宁波奉化华联世

纪生物能源有限公

司生物基醇发电示

8 23.1 

鄞州区、奉化区、

象山县、宁海县、

海曙区、慈溪市、

余姚市、镇海市 

11.7 

1、宁波市鄞州区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50MW） 

2、慈溪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提

升改造工程（原 30MW，此次扩建

25MW） 



范项目 3、余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改建）（18MW） 

4、镇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

排炉工程二期（24MW 规模不变） 

温州市 7 12.51      7 12.51 

鹿城区、瑞安市、

苍南县、平阳县、

永嘉县、龙湾区、

文成县 

5.21 

1、鹿城区伟明餐厨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2、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

项目 

3、苍南县云岩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扩容提升工程 

湖州市 2 4.8 1 3 安吉县 3 
安吉县孝丰镇孝丰

竹产业园区 
1 1.8 南浔区和孚镇 1.8 

湖州南太湖垃圾焚烧发电四期

扩建工程、湖州南太湖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湖州南太湖垃圾焚烧

发电五期扩建工程） 

嘉兴市 6 15.1 1 2 南湖区   5 13.1 

南湖区、海盐县、

嘉善县、平湖市、

海宁市 

7 
1、南湖区垃圾发电项目 

2、海盐县垃圾发电项目 

绍兴市 5 13.5      5 13.5 

柯桥区 2 个、上虞

区、诸暨市、嵊州

市 

10.5 

1、柯桥区（绍兴市循环生态产

业园一期再生资源发电项目） 

2、上虞区（浙江春晖环保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项目 

金华市 11 30.79 1 1.8 浦江县   10 28.99 

金华市区 2 个、永

康市、东阳市 2 个、

磐安县、兰溪市、

义乌市 2 个、浦江

县 

13.37 

1、金华市区（金华乌拉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原八达热电厂）） 

2、兰溪市（兰溪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二期扩建工程） 

3、义乌市（义乌市垃圾焚烧发

电厂提升改造 PPP 项目） 

4、义乌市（浙江华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集中供热二期改造工

程技改项目） 

5、东阳市（东阳市第二生活垃

圾填埋场生物天然气发电项目） 

6、浦江县(浦江县小黄坛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衢州市 6 8.65 1 0.6 江山市   5 8.05 
衢州市区、龙游县、

江山市、开化县； 
5.35 

1、衢州市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 

2、龙游县城市垃圾热解气化项

目 

3、开化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 

舟山市 1 1.2      1 1.2 

定海区，舟山市垃

圾焚烧发电工程三

期扩建工程。 

  

台州市 8 16.3      8 16.3 

黄岩区、路桥区 2

个、临海市、温岭

市、玉环市、天台

县、仙居县 

1.5 
路桥区（台州市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工程二期扩建项目） 

丽水市 8 7.95 1 0.6 庆元县   7 7.35 

丽水市区、青田县、

庆元县、缙云县、

遂昌县、松阳县、

景宁县 

  

合计 69 159.25 7 12.0    62 147.25  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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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 江 省 能 源 局 
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文件 

 
 

浙发改环资〔2019〕507 号 
 
  

省发展改革委、省建设厅、省能源局、 
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 
专项规划（2019—2030 年）》的通知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建设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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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2166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切实做好垃圾焚烧厂规划选址有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我们编制了《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

期专项规划（2019—2030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能源局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2019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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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 

（2019—2030 年）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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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发电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对实现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状况具有重要作用，是

推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是贯彻“八八战略”、建设“诗

画浙江”的具体实践。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

极推进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和落地，根据《“十三五”

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发改办环资

〔2016〕2851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

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2166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切实做好垃圾焚烧厂规划选址有关工作的

通知》，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编制了《浙江省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范围为全省，

规划基准年 2018 年，规划期限 2019~2030 年。 

一、现实基础 

（一）建设现状 

1．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现状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有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 51 座，总

处理能力 5.68 万吨/日，2018 年实际焚烧处理城镇生活垃圾

1284.89 万吨。其中，城区生活垃圾 1083.48 万吨，城区外生活

垃圾 201.41 万吨。全省设区市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及日处理

垃圾量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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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全省垃圾焚烧厂情况汇总表 

设区市 数量 
（座） 

处理能力 
（吨/日） 

城区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量（万吨） 
城区外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量（万吨） 
负荷率 
（%） 

杭州 8 8500 208.27 80.27 93% 

宁波 5 8700 213.87 0 67% 

温州 8 9285 202.82 87.52 86% 

嘉兴 6 5200 75.08 0 40% 

湖州 4 4350 82.15 0.33 52% 

绍兴 4 4850 75.67 0 43% 

金华 5 6550 98.36 0 41% 

衢州 2 1800 0 0 0% 

舟山 2 1075 36.69 4.07 94% 

台州 5 5800 76.04 29.22 50% 

丽水 2 700 14.53 0 57% 

合计 51 56810 1083.48 201.41 62% 

数据来源：《2019 年浙江省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及省建设厅统计数据 

注：部分地区未分别统计城区及城区外生活垃圾产生量，因此城区外处理量为 0；

部分地区由于存在生活垃圾焚烧厂年底投运情况，因此处理能力计入，但实际处理量

较少，导致负荷率偏低，衢州市焚烧厂为年底投运，因此处理量为 0。 

2．生活垃圾填埋现状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有生活垃圾填埋场 49 座，总处理能

力 2.41万吨/日，2018年实际填埋处理城镇生活垃圾 683.98万吨。

其中，城区生活垃圾 610.51 万吨，城区外生活垃圾 73.47 万吨。

各设区市垃圾填埋场处理能力汇总表如表 2。 



 — 8 — 
 

表 2  2018 年全省垃圾填埋场情况汇总表 

设区市 数量 
（座） 

处理能力 
（吨/日） 

城区生活垃圾填

埋处理量（万吨） 
城区外生活垃圾填

埋处理量（万吨） 
负荷率 
（%） 

杭州 3 5241 180.17 48.48 120% 

宁波 4 2933 55.90 0 52% 

温州 3 520 6.2 6.48 67% 

嘉兴 3 524 2.79 0 15% 

湖州 1 250 1.13 0 12% 

绍兴 4 2070 60.07 10.30 93% 

金华 8 5340 101.32 0 52% 

衢州 5 1371 51.52 0 103% 

舟山 3 360 2.10 0 16% 

台州 6 2980 86.80 0 80% 

丽水 9 2535 62.52 8.21 76% 

合计 49 24124 610.51 73.47 78% 

数据来源：《2019 年浙江省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注：部分地区未分别统计城区及城区外生活垃圾产生量，因此城区外处理量为 0。 

3．生活垃圾焚烧比例 

根据上述统计，按照包括城区外生活垃圾处理量的口径计

算，2018 年全省城镇生活垃圾总处理量 1968.87 万吨，其中焚烧

总处理量 1284.89 万吨，全省通过焚烧方式进行生活垃圾处理比

例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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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比例 

设区市 2018 年城镇生活垃圾 
处理总量（万吨） 

2018 年城镇生活垃圾 
焚烧处理总量（万吨） 焚烧处理比例 

杭州 517.19 288.54 56% 

宁波 269.77 213.87 79% 

温州 303.02 290.34 96% 

嘉兴 77.87 75.08 96% 

湖州 83.61 82.48 99% 

绍兴 146.04 75.67 52% 

金华 199.68 98.36 49% 

衢州 51.52 0 0% 

舟山 42.86 40.76 95% 

台州 192.06 105.26 55% 

丽水 85.26 14.53 0% 

合计 1968.87 1284.89 65% 

数据来源：《2019 年浙江省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注：生活垃圾处理总量不包括餐厨垃圾处理量。 

（二）存在问题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有待提升。截至 2018 年底，全省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 8.09 万吨/日，焚烧处理比例为 65%，

焚烧处理已成为我省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但距离生活垃圾

“零填埋”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从焚烧处理设施布局来看，我省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仍有部分县区尚无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部分地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处于满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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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亟待加快推进相关设施规划和建设。随着经济社会不

断发展，预计到 2020 年全省生活垃圾日均清运量将超过 7.04 万

吨/日，到 2030 年将达到约 7.31 万吨/日，生活垃圾处理能力需

求将不断扩大，需提前规划布局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 

邻避效应等原因导致个别项目落地难。个别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由于临近居民区、村庄及企业，或位于临近周边县（区）

的行政区边界，居民、企业等对项目建设存在异议，抵制项目建

设，项目建设协调难度大，部分项目还有群众上访，导致项目计

划完成时间滞后。部分项目由于“邻避效应”，致使项目建设成本

上升。部分项目受地方建设用地紧缺影响，生活垃圾处置设施项

目无法如期推进。同时随着群众维权意识的提高，部分生活垃圾

处置设施规划土地征收难度加大，进一步影响项目推进。 

二、面临形势与需求分析 

（一）面临形势 

一是中央要求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等三大攻坚战，通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实现生活

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是浙江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具体行动，有助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和垃圾围城问题日益突出两者矛盾的有效途径，是顺应广大

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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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省开展建设“大花园”建设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发展

提供重要的支撑。目前全省聚力聚焦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推进

全省大花园建设，要把大花园打造成为浙江的普遍形态，绘就现

代版“富春山居图”。推进生活垃圾科学治理是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的重要途径，按照 2019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实现生活垃

圾不出县的要求，推进全省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

有利于促进生活垃圾资源化循环化利用，加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的社会发展体系。 

三是成熟可靠的技术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供有效的保障。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具备长时间连续的运转技术能力，末端的废弃

物排放可以实现安全可控，并且能够产生电力供社会使用，具有

占地面积小、资源效益大、减量效果好等特点，已成为全球范围

内最为成熟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具有其他处理方式不可替代的

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需求分析 

根据《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方法（CJ/T 106—2016）》，

结合我省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采用增长率预测法中的人均指标

法对生活垃圾产生量进行预测。根据浙江省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

据，目前全省生活垃圾统计数据为清运量，因此生活垃圾预测数

据口径也为清运量。 

常住人口预测。根据浙江省人口规划初步预测结果，到 2020

年全省常住人口预计为 5865 万人，2030 年全省常住人口预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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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8 万人。 

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预测。根据我省近两年城镇生活垃圾

清运量数据计算，2018 年全省人均城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为 0.94

千克/人·日，其中杭州地区最高，达到 1.4 千克/人·日，其他

地区大部分保持在 0.8~0.9 千克/人·日。近期到 2020 年，根据

相关部门计划，乡村生活垃圾将逐步纳入城镇生活垃圾处理体

系，预计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将达到 1.2 千克/人·日。远期到

2030 年，伴随城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生

活垃圾日清运量将进一步增长。考虑到目前全省正全面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通过生活垃圾分类，将一定程度上减少生活垃圾

处理量。据测算，城镇生活水平提高预计将使生活垃圾清运量进

一步增加 25%左右；相对于未分类的情况下，通过生活垃圾分类，

易腐垃圾单独处理，并实现部分可回收物回收，生活垃圾清运量

将减少 20%左右，可基本达到生活垃圾人均清运量“零增长”的目

标。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2030 年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

采用 1.2 千克/人·日预测。 

生活垃圾清运量测算。根据常住人口和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

量预测数据，计算到 2020年，全省生活垃圾日处理需求将达到 7.04

万吨，到 2030 年，全省生活垃圾日处理需求将达到 7.31 万吨。 

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需求测算。按照生活垃圾和适合

一并焚烧处理的工业垃圾全部进行焚烧方式处理测算，同时为未

来生活垃圾产生量进一步增长预留一定处理能力，参考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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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发电设施规模确定一般原则，设定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负荷率

为 85%，计算得出，到 2020 年，全省垃圾焚烧处理能力需求达

到 8.28 万吨/日，较目前 5.68 万吨/日的设计能力，缺口为 2.60

万吨/日；到 2030 年，全省垃圾焚烧处理能力需求达到 8.60 万吨

/日，较目前 5.68 万吨/日的设计能力，缺口达 2.92 万吨/日。 

三、指导思想、原则及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八

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按照省委省政府“坚决打赢垃圾治理

攻坚战”的总体部署，以建设“诗画浙江”大花园为契机，围绕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推动全省城乡生活垃圾总量基

本实现“零增长”，以近远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重点，明确

项目选址，加快项目建设，强化保障措施，全面提升全省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能力，努力实现全省生活垃圾“零填埋”、“生活垃圾

不出县”。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根据全省相关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需求分析，统筹推进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

施建设，优化设施布局，满足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需求。 

需求导向，创新驱动。基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领域需求，针

对关键性技术和标准，强化技术创新，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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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能力。 

多元协调，企业主体。鼓励和引导各类经济实体参与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大力推广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

运行管理规范化、精细化。 

强化监管，公众参与。依法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向社会

征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意见，公开项目选址相关信息，坚持开

放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做好环境社会风险防范与化解相关工作。 

（三）主要目标 

2019～2020 年，全省新增在建类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处

理能力 1.775 万吨/日，新增拟建类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处理能

力 1.375 万吨/日，装机规模 429.5 兆瓦，新增年发电量约 25 亿

千瓦时。到 2020 年底，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达到 8

万吨/日以上，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基本满足生活垃圾处

理需求。 

2021～2030 年，全省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处理能力

0.935 万吨/日以上，装机规模 187.5 兆瓦以上，新增年发电量约

11 亿千瓦时。到 2030 年底，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达

到 9 万吨/日以上，全省生活垃圾全部实现焚烧处理。 

四、建设任务 

（一）加强项目前期管理与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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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项目谋划与前期管理。加强本规划与全省及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国土空间、环境保护、电力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和协调。

根据全省各市（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科学合理的未来生活垃

圾产生量预测，超前谋划本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项目，

满足本地生活垃圾处理需求。按照项目建设时序，依托全国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实现项目网上申报、

并联审批。全面、认真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评

价等工作，破解项目建设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做好项目跟踪，

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 

落实规划布点。省建设厅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指导各设区市人

民政府依法依规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专项规划，并纳入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切实开展焚烧发电规划布点工作。焚烧发电项目优

先考虑选址在现有废弃物处理设施布局集中地区，谋划建设资源

循环利用基地，统筹生活垃圾与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处

理，实现公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二）加快设施建设 

加快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在合理选择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

地址和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加大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设施建设力度。加快现有设施的改造升级，提高相关污

染物的排放标准，逐步缩小地区间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差异。鼓励

运输距离较长的地区建设生活垃圾转运设施。近期开工建设杭州

富阳、宁波奉化等 24 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远期谋划建设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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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二期、宁波洞桥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推动垃圾焚烧工艺创新。因地制宜选择安全可靠、技术成熟、

先进环保、经济适用的处理技术。加快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现

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提升焚烧技术装备对垃圾特性的适应性、

长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

排放。加强对清洁焚烧、飞灰安全处置等关键性技术和标准的研

究、创新、示范和推广应用。鼓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创新，

鼓励关键设备的创新研发及产业化应用，提升焚烧发电技术整体

水平。在海岛、山区等偏远地区，探索小型化垃圾焚烧发电与生

物质发电“一站式”处理设施建设，解决生活垃圾量不足的问题。 

强化焚烧废弃物安全处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要同步落

实飞灰的安全、无害化处置场所，防止产生二次污染。焚烧炉渣

和除尘设备收集的焚烧飞灰应当分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理处

置。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对焚烧飞灰进行运输

和无害化安全处置。焚烧飞灰达到相应标准后进入生活垃圾填埋

场填埋或鼓励水泥窑协同处置。 

（三）强化运营管理 

规范项目建设运营。按照国家、浙江省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科学合理选择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处理工艺技术方案，优先采

用国内乃至国际先进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降低焚烧厂污染

物排放水平。进一步健全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市场化运营机制，

鼓励社会资本和专业化企业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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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参与垃圾处置设施建设、收集运输和运营管理。按照《生活垃

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CJJ128—2017）》要求，加

强已建设施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安全、环境与职业健

康相关措施，确保项目安全有效运行。做好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

残渣、飞灰处理、渗滤液处理等相关配套设施运行维护，有效保

障焚烧发电厂正常运行。 

健全项目运营监管。建立健全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企业管

理等项目运营监管体系。运营维护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标准规

范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推

动接入城市管理系统、市政公用设施监管系统，保证监测设备正

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对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负责。相关部门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建立针对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设施监督检查制度，不定期开展上门监督检查工作，确保设施

安全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针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排放超标等

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应依法下达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推动焚烧发电厂运营评价和考核，公开评价考核结果，落

实焚烧发电厂污染物排放电子公示牌相关规定，接受社会监督。

强化运营维护单位内部管理，实时监控设施运行和污染物排放情

况，明确项目运行风险管理制度，制定事故应急预案，确保项目

稳定安全运行。 

（四）完善项目评估与动态管理机制 

省级及各市（县）主管部门建立项目跟踪评价制度，及时掌



 — 18 — 
 

握项目进度。针对项目实施过程出现的建设内容、建设时序进度

与审批不一致等情况，项目建设运营单位应及时办理项目相关变

更手续，在符合规定前提下，相关部门应及时审核项目变更申请。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建设厅于每年一季度对专项规划上一年度

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考核，根据评估考核结果，对专项规划相关项

目及时进行调整，并与国土空间规划做好充分衔接。完善项目动

态管理机制，针对未按规定时限完成选址或无法继续实施的项

目，及时调出专项规划；将已完成选址的新布局项目，列入专项

规划。 

五、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1．近期投资估算 

在 2019～2020年，全省共实施 24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总投资 119.4 亿元，新增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1.57 万吨/日，装机

规模 510 兆瓦。 

表 4  2019~2020 年开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汇总表 

设区市 项目数（个） 处理能力（吨/日） 项目总投资（亿元） 

杭州 1 1500（新增 700） 13.8 

宁波 3 4300（新增 2800） 23.0 

温州 2 1250 6.2 

嘉兴 2 1850（新增 1050） 8.1 

湖州 0 0 0 

绍兴 4 265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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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 项目数（个） 处理能力（吨/日） 项目总投资（亿元） 

金华 2 1950 9.1 

衢州 1 400 3.3 

舟山 0 0 0 

台州 4 3300 18.2 

丽水 4 1600 12.2 

合计 23 18800（新增 15700） 119.4 

2．远期投资估算 

在 2021～2030年，全省共实施 13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总投资 47 亿元以上，新增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0.74 万吨/日以上。 

（二）资金筹措 

充分发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市场机制在推动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促进投资主体与融资渠道的多

元化。加快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积极探索“分类+收运+处

理处置”一体化垃圾治理新模式，实现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和

财政奖补等多元手段结合，破解城乡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资

金瓶颈。 

六、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价 

规划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污染排放方面，包括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期和运营期产生的各类废气、污水、固体废

弃物等污染物。为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本规划与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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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环资〔2016〕2851 号）、《省发展改革委 省建设厅关于调整浙

江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浙江省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浙发改规划〔2019〕

360 号）等有关规划充分衔接，拟建项目在规划选址上与国土空

间规划、各地环境保护规划相衔接，满足《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

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 号）、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环办环评

〔2018〕20 号）等要求。 

（二）预防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的约束

和限制，尽量避开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等各类环境敏

感区域以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严格项目审批和土

地、环保准入，大力推进采用节能、节水、环保的工艺设备，推

广采用环保新技术，促进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循环使用和综

合利用。强化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严格执行防治污染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建立完善、统一、高效的环境监测体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规划拟建项目按照要求切实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七、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对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设施选址建设负总责，各市（县）负责具体实施。以浙江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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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为主体，建立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

施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全面推进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选

址、建设、运营等工作，指导并协调解决地方项目选址建设中的

重大问题。各设区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推进全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选址、建设、运营等工作，按照国家及省级

项目管理要求，做好项目与地方规划衔接工作，协调相关部门解

决项目选址建设中的问题，确保项目如期推进。 

（二）强化政策支持 

进一步加大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选址工作的政策支持

力度，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列入专项规划的项目，省发

展改革委在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等方面予以支持，并负责落实生

活垃圾焚烧电厂上网电价，进一步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业

化发展、社会化运作；省建设厅加强行业指导；省自然资源厅强

化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协调，优先开展选址审查、核发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安排用地计划指标；省生态环境厅优先开展规划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和环境准入条件审查工作；省能源局

做好规划项目与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发电）专项规

划的衔接，依照国家政策争取电价补贴；地方相关部门加强焚烧

发电厂运行经费保障，征收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专项用于设施的建

设和正常运营。 

（三）强化监督管理 

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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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实保障公众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依法推进项目立项、选址、

建设、运营等工作，坚决避免规划调整的随意性和执行的不确定

性。严格落实选址区域的规划控制要求，项目选址确定后，严禁

擅自占用或者随意改变用途。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省建设厅将会

同相关部门开展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专项检查，并于

每年一季度前通报上一年度规划实施情况，对工作不到位的项目

给予通报。有关部门将逐步探索研究把规划选址情况纳入相关考

核体系，并作为考核督查重点。探索研究把项目选址情况纳入相

关地方部门考核体系，并作为考核督查重点。 

（四）强化宣传教育 

运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

手段，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宣传教育。推动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相关内容进入中小学课堂，在全省各地选取重

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设立环保宣传教育基地，向中小学及民众

开放宣传教育。鼓励社会团体、科研院所等持续开展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各项政策措施和成效的宣传活动，制作科普宣传作品，及

时全面客观报道有关信息，形成有利于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

作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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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在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处理规模

（吨/日） 
总装机容量

（兆瓦） 
总投资

（万元） 开工时间 预计建成

时间 建设运营企业 主要技术

类型 

1 杭州临江垃圾焚烧

厂 
杭州市 
钱塘新区 

5200 150 362569 2018 2020.12 杭州临江环境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2 建德市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杭州市 
建德市 

500 12 38487 2018 2020.12 上海浦发热电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3 永嘉县垃圾焚烧发

电厂改造提升工程 
温州市 
永嘉县 

750 18 40377 2018.7 2020.12 温州绿动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4 泰顺县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项目 
温州市 
泰顺县 

300 4 21500 2018.6 2019.7 中城绿建（泰顺）

科技有限公司 裂解气化 

5 湖州市德清县垃圾

焚烧炉排炉改造 
湖州市 
德清县 

600（减少

200） 
10 37000 2018 2020 德清旺能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6 
嘉兴市绿色能源有

限公司垃圾焚烧项

目提升改造工程 

嘉兴市 
南湖区 

1900 
（新增 0） 40 100527 2018.2 2019.12 嘉兴市绿色能源有

限公司 炉排炉 

7 嘉善县生活垃圾焚

烧扩建项目 
嘉兴市 
嘉善县 

450 12 21600 2018.7 2019.10 嘉善伟明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8 平湖市生活垃圾焚

烧厂 
嘉兴市 
平湖市 

1000 25 110167.9 2018 2020.12 平湖市临港能源有

限公司 炉排炉 

9 海宁市生活垃圾焚

烧厂一期项目 
嘉兴市 
海宁市 

1500 35 116000 2018 2020.12 海宁绿动海云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炉排炉 

10 
金华市第二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

（一期） 

金华市 
婺城区 

2250 70 173945 2018.12 2020.12 金华雅境再生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 24 —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处理规模

（吨/日） 
总装机容量

（兆瓦） 
总投资

（万元） 开工时间 预计建成

时间 建设运营企业 主要技术

类型 

11 浦江县小黄坛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金华市 
浦江县 

800 18 42558 2018 2020.12 浦江三峰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12 
义乌市垃圾焚烧发

电厂提升改造项目

4#炉 

金华市 
义乌市 

750 18 22701 2018.7 2019.12 浙江华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炉排炉 

13 开化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衢州市 
开化县 

300 6 19600 2018.6 2019.12 开化天汇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14 
舟山市垃圾焚烧发

电工程三期扩建工

程 

舟山市 
定海区 

600 12 27000 2018.7 2019.12 舟山旺能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15 
台州市城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三

期扩建工程 

台州市 
路桥区 

1500 36 92957 2018 2020.12 台州旺能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16 临海市垃圾焚烧发

电扩建工程 
台州市 
临海市 

750 18 31261 2018.9 2019.12 临海市伟明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炉排炉 

17 
玉环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二期扩建项

目 

台州市 
玉环市 

500 12 20961 2018.12 2020.12 玉环嘉伟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炉排炉 

18 龙泉市垃圾资源化

协同项目 
丽水市 
龙泉市 

300 6 21800 2018.10 2019.12 龙泉伟明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19 青田县垃圾焚烧项

目 
丽水市 
青田县 

500 12 23000 2018.12 2019.12 青田旺能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炉排炉 

合    计 20450（新

增 17750） 
515.5 134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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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规划 2019~2020 年开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吨/日） 
机组规模

（兆瓦）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备注 

1 

富阳区循环经

济产业园生活

垃圾焚烧处置

项目 

新建 

项目拟规划建设一座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终期日

处理城乡生活垃圾 2250
吨，一期日处理城乡生活

垃圾 1500 吨。 

富阳区渌渚镇阆坞村，

政府规划的循环经济产

业园内，东至廊桥（路）、

南至路、西至飞灰项目

用地、北至西山。 

2019-2021 1500（新

增 700） 
58 137606  

2 
宁波市奉化区

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项目 
新建 

建设 2 台 600 吨/日生活垃

圾炉排式焚烧炉，1 台 30
兆瓦抽凝式汽轮机和 1 台

35 兆瓦发电机。 

奉化区规划白杜循环经

济产业园区东北部，东

至马岭公墓，南至空地，

西至空地，北至后岙路。 

2019-2020 1200 35 89208  

3 余姚市生活垃

圾焚烧厂改造 改建 

新建 3 台炉排型焚烧线，

拆除原有流化床焚烧线，

保留现状1台12兆瓦抽凝

机组、1 台 12 兆瓦背压机

组、1 台 6 兆瓦背压机组。 

小曹娥镇滨海产业园广

兴路 8 号现状厂区内，

南至广兴路，东、西至

厂界，北至空地。 

2017-2020 1500（新

增 0） 
30 34082  

4 象山县垃圾焚

烧发电厂 新建 

建设600吨/日处理能力的

垃圾焚烧生产线及配套烟

气净化系统、12 兆瓦抽凝

式汽轮机和 15 兆瓦发电

机一台。 

宁波象山县东陈乡，东

至旭日路，南至山体，

西至现状垃圾填埋场，

北至水桶岙路。 

2019-2020 600 15 3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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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吨/日） 
机组规模

（兆瓦）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备注 

5 宁海县环保垃

圾焚烧发电厂 新建 
建设 2 台 500 吨/日机械炉

排焚烧炉和 1台25兆瓦汽

轮发电机组。 

宁海县科技园区宁海湾

循环经济开发区原天达

环保地块，东至山体，

南至规划路，西至北新

建材公司厂界，北至纬

二路。 

2019-2020 1000 25 68000  

6 平阳县垃圾焚

烧发电厂二期 新建 

建设规模焚烧处理垃圾

750 吨/日，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主厂区、烟囱、垃圾

运输栈桥、综合楼、循环

泵站及冷却塔、门卫房、

污水处理站、工业及消防

水池、净水站等设施。 

平阳县鳌江镇东江村原

平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一期工程厂区内，北

至小山，南厂界离高速

公路约 50 米，东南离梅

浦村约 103 米，西距曾

家、黄家 265 米，离高

速公路、104 国道较近。 

2019-2020 750 18 35063  

7 
文成县垃圾处

理生态环保工

程 
新建 

建设日处理 500 吨焚烧

炉，配套建设 10 吨/日污

泥和 50 吨/日餐厨垃圾联

合处理线，余热锅炉采用

中温中压蒸汽锅炉，配置

一台 12 兆瓦凝汽式汽轮

发电机组。 

文成县大峃镇塔山村。

东至山坳，南至文成县

垃圾填埋场，西至和尚

垟村，北至山体。 

2019-2020 500 12 26551  

8 

嘉兴市绿色能

源垃圾焚烧提

升改造二期项

目 

新建 建设 1 台 650 吨/日锅炉和

1 台 15 兆瓦纯凝机组。 

嘉兴市大桥镇，东至村

道，南至嘉兴市绿色能

源，西至六里港。 
2020-2021 650 15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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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吨/日） 
机组规模

（兆瓦）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备注 

9 

浙江新都绿色

能源有限公司

垃圾焚烧炉提

级改造项目 

改建 

建设2台日处理能力600吨
炉排炉垃圾焚烧炉及垃圾

渗滤液处理等相关配套设

施，汽轮发电机组利旧。新

垃圾炉运行正常后拆除原2
台 400 吨/日循环流化床。 

桐乡市崇福镇五丰村南

长滨，西至五丰村农田，

南至大红港，北至五南

线。 

2019-2020 1200（新

增 400） 
34.5 45182  

10 

绍兴市循环生

态产业园（二

期）工程焚烧

厂项目（一期） 

新建 

项目为绍兴市循环生态产

业园（二期）工程焚烧厂

项目（一期）的子项目，

项目建设规模为日处理

1500 吨垃圾，其中，生活

垃圾 1000 吨/日，特色垃

圾 500 吨/日。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建设 2 条 750 吨/
日焚烧线（机械炉排炉），

配置一台 45 兆瓦抽凝式

发电机组及附属设施，建

设600吨/日渗漏液处理生

产线，建设 20 万立方飞灰

稳定化产物填埋场。 

绍兴市滨海工业区循环

生态产业园，东至钱滨

线，南至规划北十二路，

西至规划道路，北至绍

兴市再生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地块。 

2019-2020 1000 45 137395  

11 

诸暨市丰泉浬

浦垃圾无害化

处理中心技改

项目 

新建 

建设一座日焚烧处理 350
吨的生活垃圾及工业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配套建设

1 台 350 吨/日机械炉排焚

烧炉和 1 台 7 兆瓦凝汽式

汽轮发电机组。 

诸暨市浬浦镇原丰泉浬

浦固废处理公司，东至

现状山，南至现状山，

西至现状山，北至现状

山。 

2019-2020 350 7 2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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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吨/日） 
机组规模

（兆瓦）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备注 

12 嵊州市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新建 

一期工程建设一座日焚烧
处理 800 吨的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配套建设 2
台400吨/日机械炉排焚烧
炉和1台20兆瓦纯凝机组
并预留二期扩建场地，二
期拟增加 1 台 400 吨/日机
械炉排焚烧炉和 1 台 10
兆瓦纯凝机组。 

嵊州市剡湖街道罗南村

静脉产业园区，东至现

状山，南至现状山，西

至现状山，北至嵊新污

水处理厂二期。 

2019-2019 800 20 57276  

13 新昌县眉岱生

活垃圾焚烧厂 新建 

本工程焚烧生产线采用 1
台焚烧炉和 1 台余热锅
炉，单条焚烧线的处理能
力为 500 吨/日。焚烧炉选
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成
熟的往复式机械炉排炉；
余热锅炉采用中温中压蒸
汽锅炉（400℃，4.0 兆帕），
并设有1台12兆瓦抽凝式
汽轮机组，配置额定功率
15 兆瓦发电机 1 台。 

绍兴市新昌县城南乡眉

岱村，东至王宝湾村，

南至眉岱村，西至现状

山，北至现状山。 

2019-2020 500 15 32910  

14 
东阳市生活垃

圾综合利用项

目 
新建 

建设 3 台 550 吨/日机械炉

排焚烧炉，配置 1 台 30
兆瓦和 1台20兆瓦凝汽式

汽轮发电机组，并配套相

应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 

东阳市城东街道泉坞坤

山坳（城东街道第二生

活垃圾填埋场东南侧）

四至：无名山，中心点

坐标：东经 120°18´17"，
北纬 29°13´45"，项目面

积 80079 平方米。 

2019-2020 1650 50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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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吨/日） 
机组规模

（兆瓦）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备注 

15 
磐安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

目 
新建 

总用地面积 23098 平方米

（34.6 亩），项目设计规模

为总日处理垃圾量 300
吨，年处理量达到 10 万

吨，全厂设一台 300 吨/
日垃圾焚烧炉，配 1 台 6
兆瓦凝汽式发电机组。 

磐安县安文街道台口垃

圾填埋场内，东至无名

山，南至三期填埋场，

西至二期填埋场，北至

餐厨垃圾处理中心。 

2019-2020 300 6 16000  

16 江山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新建 

本期建设一座日处理 400
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采用 1 台 400 吨/日的

炉排炉焚烧线，配套一台

中温次高压余热锅炉，1
台 10 兆瓦凝汽式汽轮发

电机组，年运行时间不少

于 8000 小时。配套新建处

理200吨/日的渗滤液处理

车间和烟气处理系统；同

步建设工业废水处理站、

地磅房等配套用房。预留

远期一路一机建设用地。 

厂址地处浙江省江山市

上余镇上余村达山蓬

（上余镇上余村集体山

场），厂址东侧离达山蓬

水库 300 米，南侧、西

侧、北侧三面环山。 

2019-2020 400 10 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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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吨/日） 
机组规模

（兆瓦）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备注 

17 
台州市黄岩区

垃圾焚烧发电

工程 
新建 

项目总处理规模为 1500
吨/日，主要建设内容为 2
台750吨/日机械往复式炉

排焚烧炉和1台35兆瓦凝

汽式汽轮发电机组。计容

建筑面积约 66125 平方

米，主要建设主厂房、渗

滤液处理站、宿舍及食堂

等。 

项目位于黄岩区北城街

道杜家村，东至卢岙里

垃圾填埋场，南至东山

里，西至沙滩头，北至

杨梅山。 

2019-2020 1500 35 74900  

18 
三门绿能环保

项目（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新建 

项目总规模 1000 吨/日，

一期建设 1 台 500 吨/日机

械炉排炉焚烧线，配套建

设余热锅炉和1台15兆瓦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协

同处理餐厨垃圾 50吨/日，

掺烧一般工业固废100吨/
日。 

三门县浦坝港镇木鱼山

区块，东至近海海域，

南至蟹山，西至沿海工

业城东南区块，北至近

海海域。 

2019-2020 500 15 42135  

19 
天台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综

合处理项目 
新建 

总用地 48608 平方米约 73
亩，总建筑面积 27281 平

方 米 ，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17440 平方米亩。建设规

模设计 800 吨/日，分两期

完成，一期为 400 吨/日。 

天台县三合镇亭头村仰

遮山地块，东至三合镇

亭头村农田，南至三合

镇国有山林，西至三合

镇亭头村农田，北至三

合镇亭头村山林。 

2018-2019 400 15 3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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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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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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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仙居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

目 
新建 

本项目用地 67244 平方

米，日处理垃圾量 600 吨，

配置 2 炉 2 机，分两期建

设。一期日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 300 吨/日（含一般工

业固废 20 吨/日），同时在

不影响生活垃圾焚烧炉污

染物排放达标和焚烧炉正

常运行的前提下，处理少

量的污泥（污水处理厂干

化后含水率低于  55%的

污泥）。配置 1 台处理量为 
300 吨/日的机械炉排焚烧

线、1 台中温次高压余热

锅炉和 1 台 7.5 兆瓦凝汽

式汽轮发电机组。二期日

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300 
吨，预留 1 台处理量为 300
吨/日的机械炉排焚烧线、

1 台中温次高压余热锅炉

和 1 台 7.5 兆瓦凝汽式汽

轮发电机组。总建筑面积

31100 平方米。 

台州市仙居县南峰街道

东坑村长茶坑地块，东

至山体，南至山体，西

至山体，北至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场。 

2018-2023 

一期 300
吨/日
（2020
年底投

运），二期

600 吨/日 

15 3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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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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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丽水城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二期扩建

工程 

新建 

新建600吨/日生活垃圾焚

烧（炉排炉工艺）建成后

共 1000 吨/日产能，300
吨/日厨余垃圾预处理系

统（分二期，一期 150 吨/
日）；15000kW 凝汽式发

电机组、烟气处理系统、

集束式烟囱、400 吨/日渗

滤液处理设施等。 

丽水莲都区，东至外潘

田，南至污泥处理厂，

西至沥青搅拌厂，北至

外潘田后门山。 

2019-2020 600 15 33354  

22 遂昌县生活垃

圾焚烧项目 新建 

项目总规模日处理城市生

活垃圾 600 吨，配套 2 炉

2 机，分两期建设。一期

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300
吨，配置 1 台处理量为 300
吨/日的机械炉排焚烧炉、

1 台中温中压余热锅炉和

1 台 6 兆瓦凝汽式汽轮发

电机组。二期日处理城市

生活垃圾 300 吨，预留 1
台处理量为300吨/日的机

械炉排焚烧炉、1 台中温

中压余热锅炉和 1 台 6 兆

瓦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建

设余地。并协同处理餐厨

垃圾 20 吨/日、粪便 10 吨

/日。 

丽水遂昌县，垃圾终端

处置园项目位于遂昌县

妙高街道庄山村马水岭

自然村，东至马水岭林

田，南至马水岭林田，

西至上坑垃圾填埋场，

北至近金岸村。 

2019-2020 300 6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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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庆元县生活垃

圾焚烧项目 新建 

项目配置 500kW 发电机

组 7 台，其中沼气发电机

组 3 台（2 用 1 备），热解

气化发电机组 4 台（3 用 1
备）。项目处理规模：生活

垃圾 200 吨/日，餐厨垃圾

和粪便 20 吨/日，工厂废

弃物（非危废）15 吨/日。 

丽水庆元县，东至竹口

垃圾填埋场，南至竹口

垃圾场进场道路，西至

福建省交界处，北至福

建省交界处。 

2019-2020 200 1.217 17500  

24 缙云县生活垃

圾焚烧项目 新建 

缙云县拟建静脉产业园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固

废协同处置中心和应急填

埋场等。项目建设规模为

日处理 500 吨垃圾，配置

1 台处理量为 500 吨/日的

机械炉排焚烧炉。 

丽水缙云县，东至舒洪

镇舒洪村山林，南至填

埋场填埋区，西至五云

街道双龙村林地，北至

填埋场。 

2019-2020 500 12 41576  

合

计 
     

18800 
（新增

15700） 
510 119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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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规划 2021~2030 年谋划开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 
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吨/日） 
机组规模

（兆瓦）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备注 

1 
淳安县生活垃圾

环保处理二期项

目 
新建 

设计日处理垃圾规模为 300 吨，

配置 1 台 300 吨/日的垃圾焚烧

炉，一台 7.5 兆瓦汽轮机发电机

组。 

杭州市 
淳安县 待定 300 7.5 21000  

2 宁波市洞桥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新建 
建设 3 台 750 吨/日炉排炉和 2
台 30 兆瓦凝汽式汽轮发电机

组。 

宁波市 
海曙区 

2021-2023 
2250（其中

生活垃圾

1550） 
60 167000  

3 象山县垃圾焚烧

发电厂项目二期 扩建 新增 300 吨/日焚烧炉 1 台。 宁波市 
象山县 

2024-2026 300 待定 18000  

4 宁海县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二期 扩建 新增 500 吨/日焚烧炉 1 台。 宁波市 
宁海县 

2024-2026 500 待定 30000  

5 
慈溪中科 8#、9#
炉排炉垃圾焚烧

线项目 
扩建 

建设两条 750 吨/日机械液压炉

排炉垃圾焚烧处理线（8#、9#
线）项目。 

宁波市 
慈溪市 

2021-2026 1500（含工

业垃圾） 待定 60000  

6 
余姚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扩建

工程 
扩建 新增 500 吨/日焚烧炉 1 台。 宁波市 

余姚市 
2024-2026 500 待定 30000  

7 湖州市生活垃圾

焚烧五期工程 扩建 待定 湖州市 
南浔区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8 长兴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扩建项目 扩建 
扩建 1 台日处理垃圾量为 700
吨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炉，协同

处置污泥及一般固废。 

湖州市 
长兴县 

2021-2025 
700（含污

泥及一般

固废） 
待定 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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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 
地点 建设起止 处理能力

（吨/日） 
机组规模

（兆瓦） 
项目总投

资（万元） 备注 

9 
永康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扩容

工程 
扩建 设计日处理垃圾规模为 500 吨。 金华市 

永康市 
2025-2028 500 12 15000  

10 
衢州市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

二期 
新建 

增加 1 台 750 吨/日机械炉排焚

烧炉和 1 台 20 兆瓦纯凝发电机

组。 

衢州市 
高新园区 

2025-2030 750 20 40000  

11 常山县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新建 
新增 300 吨/日焚烧炉 1 台，以

及污泥和一般固废处置生产线，

健全垃圾分类运输体系建设。 

衢州市 
常山县 待定 300 待定 50000  

12 松阳县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新建 

建设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 吨，配

套 2 炉 2 机，分两期建设。一期

日处理生活垃圾量 300 吨，协同

处理餐厨垃圾 20 吨/日、粪便 10
吨/日。配置 1 台处理量为 300
吨/日的机械炉排焚烧炉、1 台中

温次高压余热锅炉和 1 台 7.5 兆

瓦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配置 1
条处理能力为 20吨/日餐厨垃圾

处理线，配置 1 条处理能力为

10 吨/日粪便处理线。二期预留

1 台处理量 300 吨/日的机械炉

排焚烧炉、1 台中温次高压余热

锅炉和 1 台 7.5 兆瓦凝汽式汽轮

发电机组建设余地。 

丽水市 
松阳县 待定 300 7.5 30000  

13 云和县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新建 待定 丽水市 
云和县 待定 200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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